 “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”申请指南

一、申请程序

1．查阅《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实施细则》，确定申请资格。
2．填写《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（2009年）。

3．向留学所在国使（领）馆教育处（组）提交申请材料。
二、有关材料下载

1．《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实施细则》

2．《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（2009年）
3．“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”专业代码表（2009年）
下载网址：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www.csc.edu.cn“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项目专栏”或使（领）馆教育处（组）网站。
三、申请材料
申请人向使（领）馆教育处（组）提供以下材料（一式两份）：

1．《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（2009年）；
2．护照首页复印件；

3．博士研究生在读院校注册证明；

4．最高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；

5．导师推荐信；

6．研究课题报告或课题介绍（中文，不少于2000字）；
7．2个代表性成果的封面、目录、首页等证明材料及10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；
8．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函或相关证明。
四、《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填写说明和要求

1．请用中文打印填写；所有材料使用A4纸。
2．填写内容属实，表达明确严谨。内容不实、含糊不清或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不予受理。

3．填写说明： 

（1）“专业类码及参评专业”一栏：请从“专业代码表”中选择对应专业类码（如010102）。无对应专业类码的，请填写专业所属大类（如01）；属交叉或边缘学科专业，请自行选定唯一参评专业，不可空栏。
（2）研究课题报告或介绍提交不少于2000字的中文翻译。
（3）“博士阶段国内外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、著作或作品”一栏：

a．发表时间在攻读博士期间；注明发表刊物的名称、页码及页数，文章被引用的次数、影响因子等；本人不是第一作者的，须注明第一作者姓名以及与第一作者的关系（如导师、合作者、同事或其他）。
b．2个代表性成果的封面、目录、首页等证明材料，以及10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；可提供可检索网址作为补充。
c．被录用、但尚未发表的论文，应提交被接受的相关信函或其他证明材料。
（4）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”一栏：应尽可能详实具体地填写学术会议报告形式和内容，并附会议邀请函或相关证明。
PAGE  

